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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创建及认定标准（平台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类型 指标说明

系统建设

数字化智能化

建设情况

定性

定量

主要从中小企业库、法律政策库、服务机构库、服务产品案例库等基础服务资源库建设和数字化

智能化情况等方面评价。

创建：已初步建设中小企业库、法律政策库、服务机构库、服务产品案例库，实现政策推送。

认定：创建期内服务机构库、服务产品案例库扩容 10%以上，中小企业库为全量或扩容 10%以上，

法律政策库更新及时，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流程，能够对企业“画像”，实现政策、

服务精准匹配、推送，具有较好的协同服务、精准服务、智能服务能力。

运行便捷稳定

情况

定性

定量

主要从用户操作便捷性和界面友好性，系统可扩展性，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等规范情况，系统运

行稳定情况，应急响应机制等方面评价。

创建：有电脑端入口。

认定：有电脑端、移动端入口（APP、小程序、手机端至少一种），用户无需注册或注册时间 5 分

钟以内。

运营保障机制

情况
定性

主要从建立健全服务管理团队和服务人才队伍情况，系统建设、技术运维和服务运营等经费保障

情况，建立健全服务管理制度、规范服务流程、服务质量保证措施推进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

利化情况，制定和实施服务发展规划和年度服务计划情况，专业服务资质情况，专利、著作权和

有关标准情况等方面评价。

服务能力 服务功能情况 定量

综合服务平台侧重综合服务，具体包括法律法规政策查询辅导、创业指导、管理咨询、人才培训、

人才招聘、市场拓展、投融资、法律与合规、诉求受理、出海服务、可持续发展等服务内容。专

业服务平台侧重技术服务，具体包括数字化转型、绿色化发展、计量校准、认证认可、试验检验、

质量标准、知识产权、设备共享、科技成果转化等服务内容。

创建：具体服务内容不少于 5 个。

认定：具体服务内容不少于 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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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类型 指标说明

汇集服务资源

情况
定量

主要从汇聚的专业服务机构或专家数量、服务产品或项目数量及分布情况评价。

创建：汇聚服务机构（专家）数量不少于 100 家（人）。

认定：汇聚服务机构（专家）数量不少于 200 家（人）。

互联互通情况 定性

创建：初步实现本区域内或本领域内线上服务平台互联互通，或者制定明确的互联互通工作规划。

认定：综合服务平台实现与本区域内相关线上服务平台的业务协同和互联互通，实现本区域“一

张网”联动运行，实现与全国“一张网”协同服务。专业服务平台汇聚相关专业技术服务领域技

术、信息、服务产品等资源，为中小企业提供相关领域的专业化技术服务，实现与区域服务网络

或全国“一张网”协同服务。

服务成效

服务企业情况 定量
创建：年服务中小企业 5000 家以上。

认定：年服务中小企业 10000 家以上。

服务覆盖面

情况
定量

创建：服务对下一级行政区覆盖面 50%以上。

认定：服务对下一级行政区覆盖面 80%以上。

服务满意度

情况
定量

创建：中小企业用户对服务满意的占比达 90%以上。

认定：中小企业用户对服务满意的占比达 95%以上。

线下服务拓展

情况
定量

创建：年开展线下专题服务活动 10 次以上（每场活动 20 家以上企业参加）。

认定：年开展线下专题服务活动 15 次以上（每场活动 20 家以上企业参加），并在特定领域形成特

色化品牌化服务活动。

注：随着中小企业发展情况和中小企业服务发展情况，上述相关标准将适时适度调整，具体调整在年度工作通知中予以明确。


